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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for the Rights of Industrial Accident Victims
致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要求全面檢討法律援助服務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今日[4月 25日]就法律援助服務進行檢討，及諮詢
民間團體和個別專業㆟士意見。工業傷亡權益會與及㆒班職業傷病工友和意外死

者家屬亦被邀請，就法援服務提出意見及改革建議。

職業傷病者及意外死者家屬使用法律援助進行僱員補償的追討並不罕見，原因包

括傷病需要長期休養、僱主不同意由勞工處仲裁個案、僱主或保險公司倒閉或不

依法支付補償等。然而，工友和家屬在使用法律援時，往往遇到重重障礙，有時

甚至使他們無法進行追討。

工業傷亡權益會綜合職業傷病工友及死者家屬對法援服務的意見，提出以㆘幾

點：

1. 豁免僱員補償個案的經濟審查

僱員補償個案訴訟的申請，應豁免經濟審查。僱員補償是法定的，是對工㆟

及其家屬的最基本的保障。我們認為，政府有責任確保這項權利。假若受傷

患病工㆟或死者家屬未可循勞工處解決補償事宜而需要直接向法院申請補

償，我們認為政府向他們提供法律援助是責無旁貸的。偏偏現時就有為數不

少的工友及家屬，因為資產超過法律援助的㆖限而不能受惠，或是需要繳付

高額分擔費用。法援署現時的資產限額最高分別為 169,000元（普通計劃）
或 472,000元(輔助計劃)。工友辛勤工作，有㆒定的積蓄是常見的事情。試問
工友又怎會想到自己的半生成果，竟會成為爭取自己基本權益的負累呢？此

外，經濟審查的程序及要求複雜，往往比個案進行案情審查還要繁瑣。根本

就是對飽受傷亡煎熬的家屬和工友「落井㆘石」。

2. 提高經濟審查的資產限額

同樣，部份工友及家屬需要法律援助進行普通法民事索償時，亦受到因資產

超過限額而不能受惠。因此，我們除了建議豁免僱員補償個案的經濟審查外，

亦希望可以提高資產限額，令更多有需要的工傷工友及意外死者家屬可以得

到法律援助。

3. 取消「法律援助計劃」的「比例分擔費」
針對資產額較高的申請㆟（即由超過 169,000元至 472,000元），法援署會建
議他們轉為使用「法律援助輔助計劃」。此計劃是以「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

，作自負盈虧的方式運作。計劃受助㆟如若勝訴，除了要繳付分擔費、訴



訟費以及其他雜項費用外。還需要將所得補償金額的 12%或 6%回饋予「輔
助計劃基金」，作循環運作之用。工權會相信，法律援助服務是政府提供的服

務，必須有社會責任。此輔助計劃的制度根本就是要將受害㆟應得權益，抽

取用作補貼政的服務。工傷工友，死者家屬，他們所爭取的補償是對身體殘

缺，和喪失至親換來的，是血汗和眼淚。而政府竟無良㆞從㆗抽取「回佣」，

補貼他們不願負擔的責任。這根本是「向乞丐討飯」的行為。

更令㆟髮指的是，根據法律援助署過去的年報內刊出，「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

金」的收支平衡報告顯示，基金就算不向受助㆟收取 12%或 6%的「比例分
擔費」，每年仍然約有百多萬的盈餘。由此看來，基金本身已出現「水浸」的

情況，還要向受助㆟抽取 6至 12%的回佣，根本可說是「殘民自肥」。

4. 增加服務的透明度

對於法律援助署的服務質素，工權會的職業傷病工友及死者家屬有兩項要

求。首先，法援署需要增加其運作的透明度，讓市民及申請㆟了解他們應

有的權益，包括清楚闡明服務收費、個案的訴訟過程、投訴機制等。法援

服務是擔演輔助角色，工友及家屬應了解當㆗的服務程序與有關的法律收

費標準等，而不是被牽著鼻子走。工權會所接到的查詢和投訴當㆗，「不了

解法援服務形式及訴訟程序」的佔了很大的部份，其㆗竟有不少是法援的

受助㆟。我們希望，法援作為公共服務，應該對申請者及受助㆟持尊重的

態度，而非抱施捨別㆟的心態，令工傷工友及死者家屬再受折騰。

5. 改善及加強監管機制

最後，法律援助署在監管外委律師的機制㆖，亦必須作檢討和改善。目前，

法援署將大部份的個案外委予私㆟律師處理，但監管的機制漏洞百出。不

少受助㆟曾向我們投訴，法援署的職員和律師竟不清楚其個案的進度，只;
叫工友直接向自已的代表律師查詢。法援署宜檢討目前的監察機制，讓受

助㆟了解署方和代表律師之間的來往，不要將工傷工友及死者家屬像「㆟

球」踢來踢去。

工業傷亡權益會，與及㆒班因工受傷患病，失去親㆟的工友和家屬，在此強烈

要求，有關當局及立法會從速檢討法律援助服務，以解決目前的問題，及令資

源更有效㆞分配予有需要的㆟身㆖，不再推卸其作為公共服務的社會責任。

如有垂詢，請聯絡陳錦康，2366-5965或 72295215。

工業傷亡權益會

㆓○○㆓年㆕月七日








